
理学的内在精神及其体现

———基于 《近思录》的考察

杨国荣

　
摘　 要　 作为理学的综合性文本，《近思录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理学和儒学的精神取向，其思想既包含多重方
面，又在价值领域有所侧重。对 “止”的关注，是其中的重要之点。所谓 “止”，首先指不同的社会成员，如

君臣父子，都应承担各自责任。从思想史看，中国哲学中不同学派和人物，对 “止”都有不同阐释，内容关乎

认识论、本体论、逻辑学、价值观等， 《近思录》关于 “止”的思想，主要承继和发挥了传统儒学的价值观

念。与 “止”的以上内涵相关，《近思录》也从价值的层面，对 “命”作了多方面考察。中国哲学中的 “命”

本身包含丰富内涵，《近思录》主要从命与天、命与人、命与事、命与气、命与理等方面作了分梳，并突出了

“命”作为当然与必然统一的规范意义。广而言之，《近思录》的价值趋向也涉及儒学的不同方面，包括仁道、

个体存在的方式、社会的凝聚等。其思想既上承了传统的概念，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释。

关键词　 《近思录》 　 价值观　 止于事　 “命” 　 仁道

作者杨国荣，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（上

海 ２００２４１）。

　

中图分类号 Ｂ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４３９８０４１（２０２５）１０００２５８

《近思录》成书于南宋淳熙二年 （１１７５年），由朱熹、吕祖谦合作编纂。该书选取北宋理学四大家 （周敦

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）的语录，原无标题，今通行本为朱熹门人叶采所拟，其分列篇目的依据之一，可能

是 《朱子语类》。书名取自 《论语·子张》“切问而近思”一语，意即从日常切近处思考义理。该书的目的是

为初学者提供理学入门阶梯，其中同时关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基本精神。尽管对其义理、体例等评价不一，

但如不拘泥于具体表述而从内在的观念上加以把握，则可注意到其中关乎理学和儒学的重要方面。《近思录》

本身没有提供新的内容，而主要是取自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已有思想，但这些观念综合起来，则展示

了不可忽视的意义。

一

首先可以关注 《近思录》对 “止”的如下分析：“释氏多言定，圣人便言止，所谓止，如 ‘为人君止于

仁，为人臣止于敬’之类是也。”① 类似的表述尚有：“夫有物必有则。父止于慈，子止于孝，君止于仁，臣

止于敬，万物庶事，莫不各有其所。”② 这里所说的 “止”，主要指不同的社会成员，如君臣父子，都应承担

各自责任，它可以看作孔子所说的 “父父子子、君君臣臣”③ 的引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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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近思录·存养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４年，第 ７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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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地看，“止”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观念，不同学派和人物对此曾有相异阐释。以先秦的道家而言，

老子肯定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① 这一看法主要将 “止”与自我限定联系起来，其中的内涵

与他所主张的柔弱胜刚强、维护存在的开端具有一致性。庄子则从齐是非的角度指出：“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

矣。”并认为：“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”② 这是从对象的不确定性理解 “知止”。与之相对，

儒家虽也注意到人的有限性，但侧重之点不同于前述道家思想。在 《大学》所谓 “知止而后有定”“止于至

善”等论述中，所关注的是人如何超出认识，走向践行。同时，儒家又把 “止”与人的尽义务或尽责过程联

系起来：“为人君，止于仁，为人臣，止于敬，为人子，止于孝，为人父，止于慈。”③ 可以看到，儒道以上

“止”的观念，首先表现为不同的价值取向。

另一些哲学家则从认识论的层面，考察了个体的认识能力，荀子曾有如下论述：“君子之所谓知者，非能

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。……有所止矣。”这里重在肯定自我认识能力的自身限度。知 （人的认识）当 “止”

于何处？荀子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：“学至于行而止矣。”④ 在此，知 “止”与知行之辨相互关联，而 “行”

则构成了知的指向。在儒家那里，这一意义的 “行”主要体现于伦理之域，荀子的如下论述，对此作了具体

阐述：“《书》者，政事之纪也；《诗》者，中声之所止也；《礼》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故学至乎

《礼》而止矣。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《礼》之敬文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。

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⑤ 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把 “学止于行”，进一步引向了 “学止于礼”，其前提是把人之行

为的方式规定为以礼为依据，而基于礼的践行，则首先与伦理行为相关，所谓 “道德之极”，也说明了这

一点。

广而言之，这一理解也成为传统儒学的某种共识。《毛诗序》云：“诗者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

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”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”这一表述 （“止乎礼义”）与荀子基本一致，其内在要求即

遵循礼和义。《毛诗》是儒家经学的重要文本，其内容主要是解释诗经。对 《毛诗》作者而言，诗关乎 “情

感”与 “礼义”的关系，尽管 “诗”源于情 （发乎情），但最终离不开礼义的规范：所谓 “止乎礼义”，便

强调了这一点。与之相关，汉代的经学家郑玄在注 《周礼》时，也肯定 “去止不敢自由”⑥。这一表述同样言

简意赅地肯定了行为过程不能逾越礼。宋代的另一著名理学家胡宏在比较儒学与佛学时，也将 “心有所止”

作为儒学的特点：“释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，故听其言如该通，证其行则颠沛。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，故内不

失成己，外不失成物，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也。”⑦ 对胡宏来说，与佛家虽注意到内在意识 （心）的作用、

但却不能 “理事”相对，儒学认为心与事无法分离，所谓 “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”，即肯定了 “理事”（做

事）与 “心止”的统一，这种统一，也基于行事过程与合乎礼义的一致。

当然，哲学史上的另一些哲学家，主要着眼于逻辑思维。《墨子》在谈到论证过程时，便肯定：“彼此

可，彼彼止于彼，此此止于此。彼此不可，彼且此也。”⑧ 尽管墨子也确认了 “止”与遵循自然法则的关联，

所谓 “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之所不欲则止”⑨ 便表明了此，但这里主要从逻辑思维的层面，肯定了思维过程

中的同一律。类似的表述也见于 《公孙龙子·名实论》：“故彼彼当乎彼，则唯乎彼，其谓行彼；此此当乎

此，则唯乎此，其谓行此。其以当而当也。以当而当，正也。故彼彼止于彼，此此止于此，可。彼此而彼且

此，此彼而此且彼，不可。”从正面看，公孙龙确认了思维过程中的同一律，这方面与墨经相通；从反面看，

公孙龙则对悖离同一律的思维予以批评。总体上，“止”在墨经和公孙龙那里，首先表现为对逻辑意义上的

同一律的肯定。

比较而言，《近思录》对 “止”的考察，主要体现了儒家的价值传统。对 《近思录》所代表的理学来说，

６２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《老子》第 ４４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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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墨子·法仪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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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止”非空洞无物，而是与人所作之事息息相关：“人不止于事，只是揽他事，不能使物各付物。物各付物，

即是役物，为物所役，则是役于物。”① 在此，“止”首先表现为 “止于事”，而 “止于事”的直接涵义，即

做好分内事：所谓 “止于事”，也就是根据礼义要求，履行应尽义务、尽自身的本分。以上理解与知行之辨

相关联，前文提到，荀子已涉及这一点，《近思录》通过对 《大学》相关论述的阐发，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：

“‘知至至之’，致知也。求知所至而后至之，知之在先，故 ‘可与几’，所谓 ‘始条理者，知之事也’。‘知终

终之’，力行也。既知所终，则力进而终之，守之在后，故 ‘可与存义’，所谓 ‘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’。”②

这里的 “至”与 “终”在不同层面都与 “止”相关，既关乎知与行的互动，也与人的行为相联系，二者可以

视为 “止于事”的具体形态。

可以看到，理学一方面上承了儒学的价值取向，另一方面又将 “止”与人的活动 （事）更紧密地联系起

来，使 “止”进一步超越了抽象的践行。相应于肯定人应 “止于事”，《近思录》强调 “人心须要定”，“心

定者其言重”。③ 如前所言，此处之 “定”，实质的涵义即 “止”于人的职责，亦即人皆当做分内之事。以上

观念既体现了 《近思录》不同于认识论、逻辑学的思路，也通过 “止”与 “事”等关联而赋予其以新的意

义，它在展示理学融合前述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，又表现出对此加以进一步推进的趋向。

二

与前述价值观相联系，《近思录》对 “命”作了多方面的考察：“贤者惟知义而已，命在其中。中人以

下，乃以命处义。如言，‘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’。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处以不求。若贤者则求

之以道，得之以义，不必言命。”“故圣人谓之不受命。”④ 对命的理解与关于职责的上述思想相关：命是人难

以摆脱的，但人又应该尽其本分 （道与义）。

相对于 “止”的规定而言，“命”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观念。从先秦开始，各家即

从不同的角度对 “命”作了考察。具体地看，作为与人的存在相关的概念，“命”涉及多重方面，包括天、

性、理、事、气等。首先可以考察 “命”与 “天”的关系，从中国思想衍化的早期开始，命即与天相关，并

形成了 “天命”的概念。“天命”常常被视为超验的存在，孔子提出君子有三畏，其中首先是 “畏天命”⑤，

这里便包含对超验的天命应当加以敬畏之意。《中庸》进一步表达了如下看法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

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此处 “天命”包含多重意义：从动态的层面看，这里

的 “天命”有 “天之所命”之意；从静态的角度理解，命的涵义之一则是最高使命 （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）。对个体而
言，“命”首先指向性命，从整体 （宇宙）来说，它同时表现为最高使命或天命。作为赋予人以 “命”的本

源性存在，“天”也具有超验的形态，而由此形成的 “性”在中国哲学中则呈现为本质的规定：性与某物之

为某物相关，对人来说，即决定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。在解释 《中庸》相关命题时，朱熹的 《四书问答》有

如下记载：“或问：‘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’，何也？曰：‘此先明性、道、教之所以名，以

见其本皆出乎天，而实不外于我也’。”⑥ 这一观点不仅将命与性、道联系起来，而且进一步突出了 “命”和

“天”的超越性：“天”与 “我”的分别，便对此作了肯定。类似的观点也见于扬雄：“命者，天之命也，非

人为也。人为不为命。”⑦ 以上观点所肯定的，同样是 “命”为 “天”之所赋，从而不同于人自身之所为。在

宋儒邵雍那里，也可看到这一见解：“天使我有是之谓命，命之在我之谓性，性之在物之谓理。”⑧ 天与命的

关联在此亦获得了确认，后者进一步引向 “性”。

可以看到，天与命的如上联系，已涉及命与性的关联。天与命的沟通引出 “天命”的概念，与此相一

致，性与命的融合所形成的是性命观念，关乎此的 “性命”之学，则构成了传统哲学的重要方面。所谓 “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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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近思录·存养》，第 ７３页。
《近思录·论学》，第 ２５页。
《近思录·存养》，第 ７９、８０页。
《近思录·处己》，第 １０２、１０３页。
《论语·季氏》。

朱熹：《中庸或问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 ６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；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，第 ５５０页。
《法言义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７年，第 １８９页。
《邵雍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年，第 １６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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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命出，命自天降”① 也表明了这一点。对儒学来说，命表现为人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，性则是人的内在规

定和趋向。饥而欲食、渴而欲饮等感性的欲求本来是人的内在趋向 （“性”），但能否实现，则取决于外在条

件 （“命”）。孟子的如下论述，即表达了这一涵义：“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

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。”② 这里，性命之学涉及人的本质、人的发展趋向等。《近

思录》的主要编撰者之一朱熹也指出：“至义之于君臣，仁之于父子，所谓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这

个却须由我，不由他了。”③ 在此，“命”被视为超越人的控制的必然力量，性则与之不同，与 “我” （人）

相关，并取决于人。仁义作为人不可逃脱的责任 （“命”），其是否实施，主宰在人的内在本质 （“性”）。

“命”首先表现为人之外的必然性，但以上看法又表明，它与人的存在难以分离。这里已涉及 “命”与

人的关系。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为者，命也。”④ 这一观点突出的主要是 “命”的外在必然性，

其形成并不是人的活动所导致的 （莫之致而为）。然而，《郭店楚简·尊德义》则同时强调 “命”的把握与人

之知的关联：“知己所以知人，知人所以知命，知命而后知道，知道而后知行。由礼知乐，由乐知哀。有知己

而不知命者，无知命而不知己者。有知礼而不知乐者，无知乐而不知礼者。”按以上理解，“命”与人的存在

相关，人之践行固然需要 “道”的规范，但 “命”和 “道”的把握，又以人的认识 （知己与知人）为前提。

进一步看，“命”与人的相关性，与 “命”决定人 （人需要 “俟命”）、但人又能 “造命”相联系。如所周

知，人可造命，是中国哲学 （包括儒学）的基本信念，其中关乎 “俟命”与 “造命”的互动。中国哲学 （包

括理学和儒学）的批判与总结者王夫之认为：“君相可以造命，邺侯之言大矣！进君相而与天争权，异乎古

之言俟命者矣。乃唯能造命者，而后可以俟命；能受命者，而后可以造命。推至其极，又岂徒君相为然哉。”⑤

“俟命”侧重于等待命运的安排，“造命”却强调把握作为必然的 “命”，尔后自觉地据此而行。王夫之对后

一点作了多方面肯定：“圣人赞天地之化，则可以造万物之命，而不能自造其命。能自造其命，则尧舜能得之

于子；尧舞能得之于子，则仲尼能得之于君。然而不能也，故无有能自造其命者也。造万物之命者，非必如万物

之意欲也。天之造之，圣人为君相而造之，皆规乎其大凡而止。”“弗能造也，受之而已。受之以道，则虽危而

安，虽亡而存，而君相之道得矣。李泌曰：‘君相可以造命。’一偏之说，足以警庸愚，要非知命之言也。”⑥ 不

仅圣人、君相可以 “造命”，而且普通人也能够 “制天命而用之”：所谓 “造命”之说，也就是对此的肯定。

“命”与人的以上关联，以 “事”为本：“事”即人之所作，而 “造命”便基于人所作之 “事”。历史地

看，人与 “命”的关系，总是以 “事”为前提： “夫论成败者，固当以人事为主，必推命而言，则其理悖

矣。”“夫推命而论兴灭，委运而忘褒贬，以之垂戒，不其惑乎？”⑦ 在此，人事与 “命”被视为不同的方面，

“命”和 “运”虽有必然与偶然之分，但都与人之 “事”（作用过程）相对，对中国思想家来说，历史的考

察应注重人事，不能推之于 “命”和 “运”。“命”与 “事”的分别，亦见于司马光的如下论述：“名者事之

分也，行者人之务也，命者时之遇也。”⑧ 人之 “事”与人之 “行”的相关，均以人之所务为内容，“命”则

与人无法支配的偶然之遇相应。对人之活动而言，重要的不是 “命”，而是人之 “事”。与肯定人能造命相

应，王夫之对此作了更深入的考察：“君子言知命，立命，而不言安命，所安者遇也。以遇为命者，不知命

也。”⑨ 这里所说的 “知命”的实质涵义是对外部必然的把握，如果不了解必然，一切归之于人无法制约的偶

然因素，则表明未真正理解必然 （知命）。墨子从否定的方面表达了类似的看法：“今用执有命之言，则上不

听治，下不从事。上不听治，则刑政乱，下不从事，则财用不足。”瑏瑠 如所周知，墨子以反对 “命”（非命）

著称，而对 “命”的这种否定，即建立在 “事”与 “命”的区分上：社会的运行本来以人所作之 “事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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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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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性自命出》。

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
《朱子语类》卷 ９８。
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。

《船山全书》第 １０册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 ９３６页。
《船山全书》第 １５册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 ８８ ８９页。
刘知几：《史通》卷 １６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７８年，第 ４６２、４６３页。
《宋元学案》卷 ７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３册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，第 ３６５页。
《张子正蒙注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 １２册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 ３６８页。
《非命上》，《墨子间诂》，第 ２４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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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，而主张 “命”的主导，则将导致 “上不听治，下不从事”，从而使社会难以正常发展。

在形而上的层面，“命”关乎 “气”和 “理”。从 “命”与 “气”的关系看，“命”首先被理解为个体的

生命存在，所谓 “生死有命”①，便表明了这一点。按一些哲学家之见，“命之修短，实由所置，受气结胎，

各有星宿。天道无为，任物自然，无亲无疏，无彼无此也”②。个体之命，基于所受之 “气”，而这一切，都

以天道自然为前提。这一看法主要属道家，以上所论，即为道家一系的哲学家葛洪所表达，但相关思想并不

仅限于道家。事实上，即使理学家，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。朱熹便认为：“一阳来复，其始生甚微，固若静

矣。然其实动之机，其势日长，而万物莫不资始焉。此天命流行之初，造化发育之始，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

是而可见也。若其静而未发，则此之心体虽无所不在，然却有未发见处。此程子所以以 ‘动之端’为天地之

心，亦举用以该其体尔。”③ 以上理解近于前述葛洪的观念，主要从自然变迁运行的角度，对 “命”作了解

释。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见解：“命以气也，终无气外理为气之所依；性以理言，重无理外

气为理之所托。”④ “命以气也”这一命题言简意赅地确认了 “命”与 “气”的关联，肯定作为外部必然的

“命”虽往往体现为个体的生命，但其形而上的根基则是 “气”。

与 “气”相关的是 “理”，事实上，前面所讨论的 “命”与 “气”的关系，也已涉及 “理”对 “命”的

制约。按其本义，“命”或 “天命”乃是超越人的力量和必然趋向，但它为人所把握之后，便可转化为普遍

的规范 （理）。前述方以智的看法，便认为性与 “命”和 “气”相联系，二者最终源于理。张载更明确地肯

定：“义命合一存乎理。”⑤ 这一看法后来得到了王夫之的赞同，王夫之对其作了如下阐释：“义之所在即安之

为命，味贞其常理而已。”⑥ 义即当然，命则属于必然，所谓 “义命合一存乎理”便是强调当然与必然统一于

理。广而言之，对理学或儒学来说，性、命、理三者不可分：“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焉，莫不有性焉，莫不有

命焉。所以谓之理者，穷之而后可知也。所以谓之性者，尽之而后而知也。所以谓之命者，至之而后可知也。

此三知者，天下之真知也。”⑦ 在理学那里，性命之学、理气之辨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，性命、理气最终也奠

基于理，并以理为指向。

对 “命”的如上理解，同时也构成了 《近思录》的内在观念。对 《近思录》而言，“天所赋为命，物所

受为性”⑧。天之所赋的普遍法则与人相关即表现为 “命”。“受”表明，存在的规定具有本然性 （不同于人的

主动作用）。“命”与 “性”的关联，也体现于对 “性”的关注和理解：

盖 “生之谓性”，“人生而静”以上不容说，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。凡人说性，只是说 “继之者善”也，

孟子言人性善是也。夫所谓 “继之者善也”者，犹水流而就下也。皆水也，有流而至海，终无所污，此何烦人

力之为也？有流而未远，固己渐浊，有出而甚远，方有所浊。有浊之多者，有浊之少者。清浊虽不同、然不可

以浊者不为水也。如此，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。故用力敏勇则疾清，用力缓怠则迟清。及其清也，则却只

是元初水也。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，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。水之清，则性善之调也。故不是善与恶在性

中两物相对，各自出来。此理天命也。顺而循之，则道也。循此而修之，各得其分，则教也。⑨

这里既涉及对孟子相关论述的理解，也是对 《易传》继善成性说的解释，其中一方面肯定了性命的本然性

（超乎人的作用），另一方面也确认了成性的必要。关于理与天命的关系，《近思录》曾作了更为简洁的表述：

“此理，天命也。”对 《近思录》而言，天与命、义和理、性与身心无法相分：“在天为命，在义为理，在人

为性，主于身为心，其实一也。”瑏瑠 这一看法既上承了前述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观点，同时又较以往思想更

为简要地肯定了相关方面的统一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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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颜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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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近思录·道体》，第 １、１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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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自然领域中，事物具有普遍联系：“天地之间，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，更甚事？”① 同样，从社会的层

面看，人与人的交往涉及不同的内容，包括日常的洒扫应对：“凡物有本末，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。洒扫应对

是其然，必有所以然。”② 就社会之域的相互作用而言，总是离不开规范的制约。事实上，“命”作为所以然

与实然的统一，本身具有规范的意义：“其然”即实际的存在，相当于今天所说的 “实然”，“所以然”关乎

事物的内在规定和人作用于事物的原则，略近于现在所说的必然和当然，对 《近思录》来说，实然与当然、

必然彼此一致，其实质意向，即作为当然之则的 “命”，与实然 （现实存在）与必然之理无法相分。

总之，“命”关乎天、性、人、事、气、理不同方面，以传统儒学为依归，《近思录》强调以上规定之间

的统一：“盖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其体则调之易，其理则调之道，其用则谓之神。其命于人则调之性。率性

则谓之道，修道则调之教。”③ 命与天、命与性、命与人、命与事、命与理气的以上关联，既使 “命”体现为

与人相关的存在的必然法则，也凸显了其规范意义，它不仅呼应了 “止与事”的行为取向，而且从更普遍的

方面展示了其价值内涵。

三

儒家价值系统的核心，是仁道，从儒学的奠基者孔子开始，便已肯定了这一点。作为理学的综合文本，

《近思录》也承继了以上价值取向。相对于以往的仁道观念，《近思录》特别突出仁与 “公”的关联：“仁之

道，要之只消道一公字。”④ “公”所侧重的，是仁道的普遍性品格。如所周知，仁道的基本涵义是肯定人之

为人的内在价值：凡人皆有这种价值。对儒学来说，这种价值使人区别于物，具有超越个体的普遍内涵。从

仁者爱人，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，都突出了这一点。仁道的普遍性，使之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正义观

念形成某种对照。正义固然也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，但其出发点是个体的权益。以 “得其应得”为基本要

求，正义首先突出了个体获得社会资源的条件或资格：唯有具有某种资格，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源，它固然在

形式上为社会公正提供了担保，但其前提是对个体利益或权益的推崇。比较而言，仁道则以每一个体所具有

的内在价值为着眼之点，儒学批评自暴自弃：“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，自弃者绝之以不为，虽圣人与居，不能

化而入也。”⑤ 自暴自弃主要指向对人之为人的价值消解，反对此，以肯定人的价值为前提。在否定自暴自弃

的同时，仁道确认了 “所得”并不以个体所具有的资格、利益为条件。理学 （包括 《近思录》）显然上承了这

一价值思路，以 “公”（普遍性）为仁道的基本规定，便侧重于此。

作为普遍的原则，仁道首先呈现为制约主体的规范。规范最初总是外在于自我，以此对主体提出进一步的

要求，进行行为引导。然而，对 《近思录》来说，这种普遍规范唯有内化于主体，才能实际地影响人的行为，

而以上转换过程则关乎 “化”。事实上，在批评自暴自弃时，儒学已强调其 “虽圣人与居，不能化而入也”，表

现了对 “化”的注重。这里的 “化”首先以内化为指向：“立而化之，则可与权。”⑥ 在谈到孔子与颜回的人格

差异时，《近思录》指出：“仲尼无所不包。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，有自然之和气，不言而化者也。”⑦ 颜

回的言行合乎自然：其表现虽 “如愚”但非真愚，而是大智若愚。正是这种自然之和，使之能够渐入化境，将

普遍规范内化为自身人格。颜回之所以得到孔子的肯定、其行为无不合乎仁道，前提即是已实现如上内化过程。

与注重仁道及其内化相应，《近思录》对理性追求十分重视。关注明理，本来构成了儒学的重要传统，

从先秦开始，儒学就形成了 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趋向，并由此对神怪之说保持了距离。理学进一步把 “烛

理”提到重要地位，对理学来说，“鬼怪异说”之所以为人所信，主要在于缺乏理性观念，一旦洞悉了事物

的内在关联，便可拒斥这种与理相对的杂说：“今日杂信鬼怪异说者，只是不先烛理。若于事上一一理会，则

有甚尽期？须只于学上理会学。”⑧ 在此，对事物相关规定的理性把握 （“烛理”），构成了消除各种蒙昧迷信的

前提。正是基于这一看法，《近思录》以 “理”为第一原理。当然，在肯定明理的同时，《近思录》又似乎将理

性的观念与自愿的原则等量齐观：“除非烛理明，自然乐循理。”⑨ 以上断论或多或少忽视了理性之知与意志自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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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③⑤　 《近思录·道体》，第 １３、１１、８、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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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近思录·圣贤气象》，第 １６２页。

⑨　 《近思录·穷理》，第 ４８、４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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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别：“乐循理”表现为对理性规范的自愿遵循，按理学家的看法，一旦在理性层面把握了相关规范，便自然

而然地会愿意循理，这似乎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。事实上，这一趋向在理学中具有普遍性，以 “知”与 “好”

的关系而言，《近思录》认为：“知之必好之。”① 从内涵看，“知”属于理性品格，“好”则是情感认同，二者并

无必然关联，以上表述不适当地将情感认同归结为理性认识，它与自愿和自觉的合一，具有内在的相关性。

理作为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的体现，既与物相关，也与事相涉：“天体物不遗，犹仁体事而无不在。”②

如前所言，事即人之所为，体事而无不在，表明规范对人的行为具有普遍的制约性。以人的践行为内容，事

需要适宜：“事有时而当过，所以从宜，然岂可甚过也？如过恭、过哀、过俭，大过则不可。所以小过则顺乎

宜也。”③ 过犹不及，行为过程固然需要节制，但不能太过。尽管做事过程的适当，并非易事，但事又是人生

无法避免的：“伊川先生曰：人恶多事，或人悯之。世事虽多，尽是人事。人事不教人做，更责谁做？”④ 世

间之事，不胜其烦，但人来到世界，便不能不做事，从社会的职责看，人之事只能由人自身完成，对理学家

来说，这既是人所承担的责任或义务，又是存在的必然。这一观念涉及当然与必然的关系：本来，事作为人

之所作，属 “当然”，但以上看法，却同时将其归结为 “必然”。《近思录》强调：“贤者惟知义而已，命在其

中。”⑤ 这里的 “义”即当然，“命”则表现为必然的趋向，对理学而言，当然之中已包含必然。事实上，当

然与必然的合一，构成了理学的内在意向。以仁道和孝悌而言，“仁者天之所以与我，而不可不为之理也。孝

弟者天之所以命我，而不能不然之事也”⑥。“不可不为”“不能不然”，意味着将履行道德规范视为必然的过

程。前文提到，朱熹曾肯定是否接受和履行仁道等规范，“却须由我，不由他了”，亦即肯定了当然之则与人

的自主性相关，但上述思想却把当然等同于必然，它虽与前述理之当然与人之自愿的合一具有一致性，却忽

视了社会规范与必然法则的区分。这里表现了哲学家思想的多方面性和复杂性。

从强调自觉、必然的观念出发，就人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，理学对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。从形式的层

面看，理学似乎不赞成日常存在过于 “拘迫”，《近思录》中有如下记载：“问：人之燕居，形体怠惰，心不

慢，可否？曰：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？昔吕与叔六月中来缑氏，闲居中，某尝窥之，必见其俨然危坐，可谓

敦矣。学者须恭敬，但不可令拘迫，拘迫则难久也。”⑦ “拘迫”的直接涵义是拘谨而窘迫，对理学而言，人

的这种存在状况难以持久。然而，在总体上，理学又认为， “严威严格”虽然 “非敬之道，但致敬须自此

入”⑧。这里固然关乎个体存在形态的自重，但将威严与恭敬联系起来，却趋向于人的 “严威”：即使日常闲

处 （燕居），也需要正襟危坐，这在实质上仍是一种 “拘迫”，其结果往往导向无生人之乐。《近思录》有如

下记载：“张思叔请问，其论或太高，伊川不答，良久曰：‘累高必自下。’”⑨所谓 “累高”，即以理想的人格

之境的追求为负担，其蕴含的意思是，人应当永远向着 “高尚”的人格，以此超越存在的平庸 （日常形态）。

从总体上看，作为理学的综合文本，《近思录》侧重于个体的内在收敛。与理学家要求 “惩忿窒欲”的要求

一致，个体的忍让、内缩压倒了奋争、进取、拓展。理学所一再主张的主敬，同样地含有慎微畏谨的一面，

对他们来说，道德意识的存守，主要便依靠内敛。

正襟危坐主要关乎个体的存在，从社会的层面看，《近思录》对如何实现群体的凝聚也作了考察。对这

一文本而言，宗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：“天下萃合人心、揔摄众志之道非一，其至大莫过于宗庙，故王者萃
天下之道至于有庙，则萃道之至也。祭祀之报，本于人心，圣人制礼以成其德耳。故豺獭祭，其性然也。”瑏瑠

以上关注有别于佛教。《近思录》曾批评佛学：“彼释氏之学，于 ‘敬以直内’则有之矣，‘义以方外’则未

之有也。故滞固者入于枯摘，疏通者归于恣肆。”瑏瑡 “敬以直内”主要与个体的内在意识和修炼相关，“义以方

外”则关乎社会层面的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确实，佛教既没有家的观念，也没有国的意识，所谓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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⑨　 《近思录·论学》，第 ３３、３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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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　 《近思录·存养》，第 ７７、７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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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人四海为家。在此前提下，家庭 （社会伦理）规范与政治规范都失去了依托。对宗庙的关注，与佛教的以

上趋向显然不同。对 《近思录》而言，宗庙曾是汇聚人心之所。历史地看，先秦儒家已将宗庙看作人与人沟

通的载体，荀子在谈到乐的作用时，便指出：“故乐在宗庙之中，君臣上下同听之，则莫不和敬；闺门之内，

父子兄弟同听之，则莫不和亲；乡里族长之中，长少同听之，则莫不和顺。”① 乐与礼相关，所谓礼乐文明，

即表明了这一点。在此，与礼相关的乐被视为家国凝聚的形式：所谓和亲、和敬、和顺，无非是道德凝聚的

不同形式。《近思录》的以上看法，承继了儒学的以上传统，它将如何汇聚人心的问题提到重要地位，而宗

庙则被看作这种凝聚的重要形态。

在 《近思录》看来，群体的凝聚，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无间，正是以此为关注之点，《近思录》提

出了无我维度观念：“不能无我，无可止之道。”② 无我本是佛教的重要观念。从缘起说这一基本前提出发，

释氏既试图消解外部存在，所谓去 “法执”便表明了这一点；也要求否定内在主体，所谓去 “我执”即侧重

于此。从思想的衍化看，理学在拒斥佛学的同时，也多方面地吸纳了其观念，二者的关系表现为相距而相融。

与前述对个体存在方式的关注相应，《近思录》以上所说的 “无我”，首先在于从自我的层面泯灭人的欲望。

如所周知，老子着重从外在的方面，强调不见 （现）可欲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

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”③ 换言之，就对象而言，应通过不使其引发欲望的规定显现于外；从主体来说，

则需要消除自我 （无我）以根绝产生欲望的内在根源，二者从不同方面表现了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对峙以达到

社会和谐的意向，其基本思路则是通过无欲以实现社会凝聚。事实上，周敦颐在 《太极图说》中已指出：

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，圣人之道，仁义中正而已矣。而主静，无欲故静。”《近思录》的以上看法可以视为

周敦颐这一思想在价值领域的具体展开。

〔本文系 ２０２４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“教育家精神弘扬与落实机制研究”

（２４ＪＺＤ０１３）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基础研究”

（２１ＪＺＤ０１８）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“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”（１９ＺＤＡ０３３）的阶段性成果〕
（责任编辑：盛丹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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